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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工作的通知(商资函〔2007〕18号)河北省人民政府、秦皇

岛市人民政府、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根据国办转发商务

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促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进一步提高发展水平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5〕15号）

的文件精神和商务部委托审核管理外商投资企业的规定，商

务部已完成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管理体制和外资审批

联网系统的备案审核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经

研究，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基本符合上述规定条件，现委

托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负责审核管理开发区内设立

的相关服务贸易领域外商投资企业。 二、秦皇岛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委会应按照外商投资法律法规及外商投资无船承运、

建筑、印刷、建设工程设计、道路运输、商业和国际货物运

输代理等行业的相关规定（见附件），严格把关，认真审核

外商在开发区内设立的有关外商投资企业，并将工作中发现

的有关问题及时上报商务部。商务部将对委托审核管理工作

进行核查，对在委托期间有违规审批行为的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商务部将停止对其的委托。 三、秦皇岛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委会必须严格按照商务部联网和网上联合年检的要求

，并利用外商投资企业联网发证系统做好审批备案及统计工

作。相关的统计数据应符合要求，便于商务部了解情况、加



强监管。 四、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应密切关注和进一步理

顺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保持精简高效的管理体制，提高审

核管理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作水平。如因管理体制问题影响审

核管理外商投资企业工作，一经发现，我部将立即收回委托

审核管理权限。 五、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附件：关于

委托审批管理部分服务贸易领域外商投资企业的相关文件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二○○七年二月十二日 附件：关于委托

审批管理部分服务贸易领域外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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